横头山镇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为了更好地提供政府信息公开服务，本单位编制了《横头山镇政府信息公开指南》。需要获得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建议阅读本《指南》。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在桦川县（ http://www.huachuan.gov.cn/）上查阅。
一、主动公开
（一）公开范围
横头山镇人民政府依法公开的政府信息为横头山镇人民政府和横头山镇人民政府办公室制发的公文类信息（保密规定要求保密的除外）。
主要内容：
1、本机关机构设置及主要职能情况；
2、机构领导及分工情况，由本镇制定的规章；
3、以本机关名义发布或者本机关作为主办部门与其他部门联合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等。
4、镇政府重要活动及会议；
5、工作规则；
6、镇政府实事项目；
7、镇政府重点工作；
8、应急管理；
9、镇政府重要报告；
10、镇政府人事任免。
（二）公开形式
横头山镇人民政府依法公开的政府信息主要是采取政府网站网上公开和政务公开栏等载体主动公开。本机关网上信息公开网址为http://www.huachuan.gov.cn/通过桦川县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的引导，查找横头山镇人民政府公开的政府信息。
（三）公开时限
本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自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依申请公开。
（一）受理机构:横头山镇人民政府
除本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本机关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受理机构，负责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本机关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二）申请的步骤
1、提出申请。
向本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的，应当书面填写《横头山镇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见附件）。
本机关受理书面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不直接受理通过电话、短消息方式提出的申请，但申请人可以通过电话咨询相应的服务业务。
（一）申请方式
1、现场申请。申请人可以直接到乡政府信息公开受理点当面提出书面申请。
办公地址：桦川县横头山镇东朝阳村（横头山镇政府）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8：30-11：30；下午13：30-17：00。
办公电话：0454—3900165
传    真：0454—3900165
邮政编码：154312
2、网上申请。申请人可登陆桦川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的政府信息公开平台（http://www.huachuan.gov.cn/）, 直接在网上提出申请。
（二）受理程序
1、申请的提出
申请人通过现场和信函、传真提出申请的，应填写书面《桦川县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书面《申请表》可在受理地点领取、自行复制或从桦川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uachuan.gov.cn/）“政府信息公开”栏目中下载打印。
申请人通过网上提出申请的，必须按照提示在线填写《申请表》并提交申请。申请提交成功后，可凭借系统反馈的受理号在桦川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的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查询办理情况。
申请人在填写书面《申请表》或网上电子《申请表》时，应按规定认真填写，如实填写姓名或者名称、联系方式和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内容描述及提供信息的形式要求，特别是对所需政府信息的描述应尽量详细、明确，若有可能，请提供申请政府信息的标题、发布时间、发文字号或者其他有助于明确该信息的提示。
2、申请的处理
本机关收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根据需要,通过相应方式对申请人身份进行核对。本机关收到申请后，将从形式上对申请的要件是否完备进行审查，对于要件不完备的申请予以退回，要求申请人补正信息。对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本机关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答复。
属于公开范围的，其中已经主动公开的，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未主动公开，但可以通过申请公开的，按规定答复并提供相关政府信息内容。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属于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不属于主动公开的范围，且与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的，可以不予公开，但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不属于本机关职责权限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同时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机关的，应当告知该行政机关的名称及联系方式。同一申请人向本机关反复申请公开同一内容政府信息，本机关已经作出答复的，可以告知申请人不再重复处理。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必须经权利人同意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可予以公开。反之不予公开。本机关依申请提供信息时，除不应当公开的内容外，根据掌握信息的实际状态进行提供，不对信息进行加工、统计、研究、分析或者其他处理。
3、申请的答复
本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应及时登记办理，并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的，经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分管领导同意，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
三、监督方式及程序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本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桦川县人民政府、桦川县监察局或者桦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举报。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本级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桦川县横头山镇人民政府
2024年7月1日   















附件2：
桦川县横头山镇人民政府工作机构
	一、机构职能
1、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上级行政机关的决定、命令，并报告执行决议、决定和命令的情况。
2、制定并落实本行政区域的经济计划和措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保持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3、承担国有资产、集体资产管理监督及增值保值责任；保护公民合法财产；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应有的自主权；监督各类企业和经济组织认真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
4、开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宣传教育，保障公民的权利；制定和组织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规划；处理人民来信来访，调解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5、制定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计划，发展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体育、民政事业；推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工作；做好科普、老龄、残疾人保障和未成年人保护以及民族、宗教等工作。
6、加强镇级财政的监督和管理，按法律、法规、计划，组织和管理财政收入和支出，执行国家有关财经纪律和政策，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完成；做好统计工作。
7、指导、支持、帮助村民委员会的组织制度建设和业务建设，促进村民委员会民主自治。
8、制定和组织实施镇村建设规划，加强公用、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推进土地使用管理和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9、协助和支持设置在本行政区域内不隶属于本镇的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工作。
10、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

	二、机构信息

	机构名称
	桦川县横头山镇人民政府

	通信地址
	横头山镇东朝阳村
	公开电话
	0454—3900165

	电子邮箱
	htsz165@163.com
	传    真
	0454—3900165

	政务公开主管领导
	张传宇
	联系电话
	[bookmark: _GoBack]15046491123

	政务公开工作人员
	刘广铭
	联系电话
	15246421360



